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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 

暨转让间接持股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 

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 月 7 日

对外披露了《关于实际控制人拟转让合伙企业财产份额暨转让间接持股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5-009）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方鸿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，拟将其持有的湖

南长创咨询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，以下简

称“长创咨询”）303.24 万元财产份额转让给长创咨询合伙人谢映波先生，对应公

司 1,260,00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4958%，不超过方鸿先生所间接持有公司

股份总数的 25%。方鸿先生计划在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与受让方签署

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》。上述信息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0 日收到方鸿先生的通知，获悉方鸿先生与谢映波先生于

1 月 10 日签订了《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》，已将其持有的长创咨询 303.24

万元财产份额转让给谢映波先生，并且长创咨询已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本次合伙企业份额转让已完成交割，方鸿先生不再持有长创咨询的合伙企业份

额，不再是长创咨询的有限合伙人。本次转让完成后，方鸿先生通过长沙正元企业

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58,897,350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3.1778%，仍为

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转让主要为公司股东长创咨询的合伙人份额发生变化，不会触及对公司的

要约收购。本次转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同时

本次转让对公司的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业务、机构等方面的独立性无实质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

 

    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1 日 


